申請轉譯醫學計畫案應檢附資料

在寄出計畫書前，請先查看下列之項目是否皆符合規定：
□1. 所屬機關與醫院公文正本
□2. 計畫基本資料表一份及電子檔
□3. 計畫書一式12份（含正本1份）及電子檔
□4. 涉及人體試驗、動物實驗或基因重組實驗者，檢附相關核准文件。(若核准文件未能及時於計畫申請時提交，則需於申請時提交足資證明已送審之文件，並於計畫簽約前補齊。)
檢查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